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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网天下（福建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年 7月 31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年 7月 11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广州微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成溪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绿网天下（福建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张锡聪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陈一鸣、陈晓菊、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被告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签订合同编号为：XM20120112-089 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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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场推广合作协议》，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向广东省电信运营商

【即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信广东分公

司”）】推广其产品，被告产品名称为：绿色上网个人版和绿色上网企

业版以及绿色上网个人版和绿色上网企业版业务形态相同或相近的

系统平台。并对双方权利义务及收益分配方案等进行了约定，根据该

协议第 3.1.1.1条约定：如果第三方客户是电信运营商，那么甲方和

乙方的合作方式为运营分成的合作方式；根据该协议 3.1.1条约定：

如果是按照运营分成的方式合作，那么甲（被告）、乙（原告）双方

利益分配依据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项目分配、结算数据，甲方收到电

信运营商的项目分配、结算数据后 7 天内,通过邮寄或者 EMALL 等方

式发送给乙方，由甲、乙双方共同确认。 

2013 年，原被告针对《市场推广合作协议》签订编号为：

XM20120112-089-2号的补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2号补充协议”），2号

补充协议第二页第二段：针对原有条款 3.1.1.1条进行补充约定：项

目利益分配按照甲方（被告）予乙方（原告）底价，然后由乙方和广

东电信共同制定终端销售价的方式进行，广东电信在不同的区域市场

会采取不同的终端售价方式进行推广销售，那么甲方将按照广东电信

不同的区域市场的推广销售价格来给予乙方不同的产品终端底价。 

2 号补充协议第二页针对原有条款 3.3“收益分配方案”达成补

充协议，即追加条款 1、广东电信或广东电信下属地市公司和甲方（被

告)签订合作协议，甲方将根据广东电信或者广东电信下属地市公司

每月的存量用户数和乙方（原告）结算，结算方式为：（1）广东电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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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端用户如果通过广东电信或广东电信下属地市公司的收费通道支

付费用的话，那么甲方每月收到广东电信或广东电信下属地市分公司

支付的天翼绿网功能费总额后扣除给乙方的底价，超出部分款项存入

乙方指定对公账户，乙方给甲方开具等额的税务发票。 

2013 年 9 月 30 日，被告再次签订编号为 XM20120112-089-3 的

补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3号补充协议”），该协议第 1条约定：甲方与

乙方在广东省天翼绿网项目中约定，甲方负责天翼绿网的软件平台搭

建、技术支持、4008电话客服等工作。 

经原告努力，将被告产品与电信广东分公司对接，被告与电信广

东分公司签订协议并一直履行至今，电信广东分公司在中山市、惠州

市、阳江市、佛山市、深圳市、梅州市、江门市、汕头市等推广被告

产品至今，但被告未能依据与原告签署的相关协议履行支付分成款义

务，2019 年 4 月，原告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被

告支付中山市、惠州市、阳江市截止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分成款，

该案丁 2019 牛 4 月 10 日立案，案号为（2019）粤 0104 民初 15613

号案，2019年 5月 31日，原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，被告支付款项给

原告，原告于 2019 年 6 月 5 日申请撤诉，但被告拖久的佛山市、深

圳市、梅州市、江门市、汕头市分成款至今未付，为此，原告不得己

提起本诉。 

本次原告提起诉请的分成款仅限电信广东分公司在佛山市、深圳

市、梅州市、江门市、汕头市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

日的业务提成分成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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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被告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 2251648.271元。（暂计算至

2019年 3月份账期） 

2、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716433.5 元（暂计算至 2019 年

3月份账期） 

3、请求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。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1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08月 14日作出（2020）闽

0203民初 132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2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作出（2020）闽

02民终 5674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三、 判决情况 

于 2020年 8月 14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 2020年 8月

14日作出的（2020）闽 0203民初 132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

果如下： 

一、被告绿网天下(福建)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

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州微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佛山、江门、深圳、

梅州、汕头地区自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3 月(2018 年 2 月除外)的

收益分成款 2,184,504.64元及违约金 695,069.66元; 

二、被告绿网天下(福建)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

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州微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惠州、阳江地

区 2019年 4月收益分成款 203948元及违约金 20394.80元; 

三、驳回原告广州微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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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9228.67 元，由原告广州微言通信科技有限

公司负担 7597.67 元，被告绿网天下(福建)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负担 31631元，款项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。 

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

22日作出（2020）闽 02民终 5674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 39,299 元，由上诉人绿网天下（福建）网

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该诉讼案件公司将向高院提交复审申请，后续公司将积极妥善处

理上述诉讼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之日，上述诉讼已判决，对公司未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之日，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，未对公司财务指标造

成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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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08月 14日作出（2020）

闽 0203民初 132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（二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作出（2020）

闽 02民终 5674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 

绿网天下（福建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9日 


